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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教育部對本案之檢討改善如下： 

1.有關體育教練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之通報，適用性教法，而涉及體罰一節，教育部體育署

刻正委託國立臺北大學研擬「處理學校不適任專任運動教練應行注意事項(草案)」，並研擬納

入學校自行進用或運用之非編制內運動教練為準用對象，以針對體育教練涉及體罰之處置。 

2.有關教練超時工作，每日學生訓練時數超過三小時之情形，教育部體育署已將前揭規範列入

各該主管機關對所屬學校體育班依規定進行訪視評鑑重點之一。 

3.經查全國共 55 所國民中、小學有體育班棒球隊學生住校之情形，由教育部國教署作一致性

規範。 

4.因遭性別平等或霸凌事件而轉學之學生權益及個人隱私問題，於競賽規程新增：「各級學校

亦可經由所屬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以密件形式函報該聯盟因遭性別平等或霸凌事件而轉學之學

生名單，解決因轉學而無法參賽之問題」，以保護學生參賽權益。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教育部體育署刻正委託國立臺北大學研擬「處理學校不適任專任運動教練應行注意事項(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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